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1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和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孟乾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4

8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和同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  實

一、郭和同自民國106年起，向陳水泳（涉嫌過失致死部分，業

經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4865號認罪嫌不足為不起訴處分

確定）承租高雄市○○區○○路000號東方新都大樓之1樓店

面，用以開設肉圓店，並在騎樓設置攤位，營業時間為每日

6時30分至17時許，且因該處排水系統不良，於郭和同承租

後另行裝設1條軟管排水水管，將店內廚房洗手台、冰箱等

排流之廢水，經由店門口及騎樓排放至騎樓前方之排水孔，

未營業時會由郭和同負責將該軟管水管收折置於店門口角落

處，待營業時再將水管鋪設至排水孔，並將磚塊塞在水管經

過店門口與騎樓地面高低落差處形成的空隙內，避免行人行

走時不慎遭水管絆倒，負有妥善管理該水管以避免他人行走

時不慎遭絆倒而發生生命、身體上危險之義務。109年12月3

日結束營業後，郭和同可預見如未將水管收折另行置放，若

有行人行經該處，可能因燈光昏暗未注意水管，不慎遭水管

絆倒而發生生命、身體上之危險，本應注意將水管妥善收

折，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而任由水

管橫跨騎樓地面。適有居住於同址8樓之林榮助（28年7月

生）於同日21時53分許外出購買宵夜，返家時行經肉圓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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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樓，左腳不慎遭前揭水管勾住而失去平衡，身體左側先撞

擊肉圓店鐵捲門後，即正面朝下倒地，頭部發生碰撞而受有

左眉撕裂傷之傷勢，經路人攙扶、協助止血並稍做休息後即

行返家，嗣翌日（4日）7時許向同住家人抱怨劇烈頭痛後，

未久即失去呼吸心跳，送往國軍高雄總醫院前已無自發性呼

吸、心跳及血壓，施以急救後恢復生命跡象，但仍意識昏

迷，持續在加護病房治療，於110年1月10日19時48分許，因

多重器官衰竭、肺炎併呼吸衰竭、急性腎衰竭、冠狀動脈疾

病而死亡。經解剖鑑定，認定林榮助係於12月3日跌倒時，

大腦右枕葉底部發生對撞性腦挫傷、腦髓腫脹，大範圍傷及

腦幹之軸突，形成瀰漫性軸突損傷，但軸突尚未立即、完全

阻斷，遲至4日7時許方完全阻斷造成呼吸衰竭、心跳停止，

經急救後無法恢復神智，最終因瀰漫性軸突損傷致死。

二、案經林榮助之子林○昭、林○立獨立告訴及臺灣高雄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郭和同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做為證據（見本院卷

一第153頁、第203至204頁、卷二第43頁），本院審酌上開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

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

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辯護人雖爭執證人林吳○○偵

查中證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審訴卷第69至70頁、本院卷一

第153頁），但本判決未以之作為認定被告犯行之證據，自

毋庸交代其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事實欄所載承租店面開設肉圓店，並另行

設置軟管水管通過騎樓以排水，未營業時均由被告負責將水

管收起；營業時亦由被告負責避免水管產生縫隙導致他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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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時不慎勾到，暨109年12月3日結束營業後其未將水管收起

而仍橫跨在騎樓地面，林榮助則於110年1月10日因多重器官

衰竭等疾病而死亡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死犯行，

辯稱：肉圓店旁彩券行之監視器並未攝得林榮助確實遭水管

絆倒的畫面，證人即第一時間目擊林榮助倒地狀況之許家弘

同未目擊林榮助有遭水管絆倒，已無證據可證明林榮助確係

遭水管絆倒而跌倒，何況林榮助因許多慢性疾病而長期服用

副作用為思睡、頭暈、暈眩之藥物，同無法排除係因其自身

疾病及服藥緣故突然昏迷倒地之可能性。另林榮助於案發當

時已有冠心病、主動脈粥狀硬化、剝離、慢性腎病、慢性肝

炎、慢性胰臟炎等諸多疾病，鑑定人同證稱林榮助前開多項

慢性疾病會加重其死亡結果，可認林榮助縱因跌倒而受有瀰

漫性軸突損傷，與其死亡結果仍欠缺因果關係云云。然查：

㈠、上揭被告坦承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

供承在卷（見警卷第7至8頁、偵卷第17至18頁、本院卷一第

151頁、卷二第57頁、第59至60頁），核與證人陳○泳於警

詢、偵訊之證述（見警卷第4至5頁、偵卷第18頁）相符，並

有店面及水管照片、林榮助之國軍高雄總醫院診斷證明書、

病歷、高雄地檢署檢驗報告書（見他字卷第29至33頁、第41

至51頁、第81至85頁、本院卷一第39至146頁）在卷可稽，

被告於當日結束營業後，並未將水管收起，任由其橫跨在騎

樓地面之事實，同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明確，有本院勘驗

筆錄及擷取照片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55至156頁、第159至1

62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認定被告有違反事實欄所載注意義務之過失，並導致林榮助

遭水管絆倒、頭部發生碰撞之理由：

 1、被告於本院供稱：平常為了防止人家摔倒，我都會用一個磚

頭放在水管經過門口高低落差處形成的縫隙內，或者直接將

水管壓平，讓它緊貼在地上，這樣腳就不會勾到水管，沒營

業時我也都會把水管收起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2至233

頁、卷二第57頁、第59至60頁），核與現場模擬照片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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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圓店門口之地面，高於騎樓地面，故水管自店內延伸至排

水孔而經過騎樓時，會在店門口與騎樓之高低落差處懸空而

形成空隙乙節相符。又該騎樓之行人通行空間，因被告在騎

樓設置攤位而縮減，僅留有攤位與店門口間能容許1個人通

行之空間，有現場及模擬照片可證（見警卷第17至18頁、他

字卷第31頁），自已大幅增加行人行經水管時，腳不慎伸入

前開縫隙而遭水管勾住之危險，被告對此既已清楚知悉，而

會在水管伸出時放置磚頭填滿縫隙或將水管壓平，結束營業

時也會將水管收起，避免行人遭絆倒，顯見被告有妥善管理

該水管，避免行人不慎遭水管絆倒之注意能力及避免此結果

發生之可能性。

 2、證人許○弘於偵訊及本院證稱：我當初是在肉圓店隔壁再隔

壁的理髮店施工，我當時站在肉圓店旁靠近馬路的地方，大

約距離林榮助5、6公尺，我一開始有看到他從永和豆漿那裡

一路走過來，先經過牙醫診所，再經過隔壁彩券行那裡緩緩

走過來（依林榮助行走方向，依序會經過永和豆漿、牙醫診

所、彩券行、本案肉圓店、理髮店），但我在講電話就沒有

特別注意，後來是我聽到物品碰撞到鐵門的聲響後才又往該

處看，當時肉圓店鐵捲門是整個關上的，我只有看到林榮助

左側撞到肉圓店鐵捲門，之後就沿著鐵捲門滑落倒地，他的

手也是僵直地貼著身體，不像一般人跌倒會往前撲，我沒有

看到他如何撞到鐵捲門，而且肉圓店有攤位擋住我也看不

到，我跑過去時林榮助沒有起身，就臉部朝下趴在那裡，當

時他的腳已經超過水管，整個人都在肉圓店前面，我拍打他

時他有回應，我就將他扶起坐著，扶起後我看他左邊眼角在

流血，我就去旁邊彩券行借衛生紙幫他止血，當時林榮助的

意識很正常，但他沒跟我說他發生何事及為何跌倒，坐了5

至10分鐘後，我就扶著林榮助走回去，我及林榮助的位置及

各店家位置如同當庭繪製之平面圖所示。我之前經過該肉圓

店時也曾經被騎樓的水管絆到過，只是我年輕反應較好才沒

跌倒等語（見偵卷第47至48頁、本院卷一第223至2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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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即被告店面旁之彩券行老闆杜○城於偵查中亦證稱：我

在該處經營彩券行已經超過10年，隔壁的肉圓店在開設前原

本是美髮店，當時就已經有裝一條水管，我有看過路過的人

不小心會被水管絆到。本案發生當天是肉圓店隔壁再隔壁店

面的裝潢師傅跑進來問我有無衛生紙，說門口有人跌倒，我

跑出去看才知道是樓上住戶，當時他臉朝下，我就和裝潢師

傅一起把被害人扶起來，我看他左太陽穴有流血，我問他有

無關係、要否送醫，他說不要緊，裝潢師傅就送他回去等語

（見偵卷第39至40頁）。

 3、綜據前開證詞，除足認被告在騎樓設置水管，曾造成行經之

路人不慎遭絆到之情形外，亦可徵林榮助當日確有在肉圓店

門口，身體左側先撞擊肉圓店鐵捲門後，即正面朝下倒地，

當下左眼位置附近已有外傷，此節與林榮助於翌日上午送國

軍高雄總醫院急診時，確有左眼瘀傷之紀錄（見本院卷一第

42頁）相符。至證人雖未目擊林榮助跌倒之原因，但許○弘

既證稱林榮助跌倒之位置已經越過水管，且林榮助行經彩券

行往肉圓店走去，行經水管時，林榮助之右腳先跨越該水

管，未見水管有移動之情，但林榮助持續前進後，水管即有

明顯因拉扯而往林榮助行走方向移動之情，同經本院勘驗明

確，有前揭勘驗筆錄在卷，益徵林榮助確係因行經水管時，

左腳不慎勾住水管，導致身體失去平衡而往左側傾倒，方因

此撞擊肉圓店鐵捲門，此節不但與前述外在環境（該處騎樓

僅餘攤位與店門口間之空間可供通行，因此當行人從彩券行

往肉圓店方向行走時，左腳會非常靠近前開水管因懸空而形

成之縫隙）、證人證詞及監視器影像均相符，亦合於物理原

理（人行走時左腳突然被物體勾住而產生向後之拉力，身體

會向左側傾斜），足堪認定。

 4、被告雖辯稱林榮助可能因病症或服藥緣故而暈眩云云，但許

家弘及杜金城俱已明確證稱林榮助倒地後尚未昏迷、仍有意

識，並可回答證人之詢問，已難認林榮助倒地之原因係因其

自身疾病或服用藥物之關係所致。況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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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林榮助自走入架設於彩券行門口之監視器畫面中時起，

直至行經該水管期間，其步伐、步態及身體姿勢均正常，並

無疑似服用藥物或疾病發作後身體搖晃、傾斜或腳步不穩之

情，同有勘驗筆錄可證（見本院卷二第43頁），足證林榮助

跌倒之原因確為左腳遭水管絆到，與林榮助疾病及服藥無

涉，此部分辯解即無可採，並可認定林榮助遭絆倒，尚無何

未盡注意義務之過失。

 5、又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

眾通行之地方，在道路堆積、置放、設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

通之物或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者，除責令行為人即時停止並

消除障礙外，處行為人或其雇主新臺幣（下同）1,200元以

上2,400元以下罰鍰，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

第82條第1項第1、3款固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於騎樓處設置

攤位、鋪設水管，雖違反上開行政法規之禁止規範而應受行

政處罰，但並不必然造成行人因此遭絆倒之結果發生，本案

林榮助遭水管絆倒之成因，仍係被告於營業結束後未妥善收

折水管所致，故本案應受評價者，係被告未履行其收妥水管

義務之不作為，而非被告在騎樓設置攤位與水管之積極作

為。而對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義務，能防止而不

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刑法第15條第1項有

明文規定，此處所稱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學理上稱之為保證

人地位，並不以法令有作為義務之明文規定者為限，即令依

契約、其他法律行為、習慣或法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甚

或諸如自願承擔義務、最近親屬、危險共同體、違背義務之

危險前行為及對危險源有監督義務者，均應包括在內。行為

人具有防止結果發生之法律上義務，對犯罪結果之發生依其

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事實上同有履行該防果義務之可

能性，且若履行該義務後，構成要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可能

僅生較輕微之結果，竟怠於履行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致構

成要件結果產生，即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

另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除行為人有前述作為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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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應再進一步依同法第14條規定，檢視行為人之不作為，

有無違反其應盡之注意義務為斷。查被告既承租店面、鋪設

水管，當負有妥善管理該水管，避免行人不慎遭水管絆倒之

注意義務，且其已於營業期間在水管與地面之縫隙間置放磚

頭或將水管壓平，營業結束後亦會將水管收起，則對其未收

妥水管可能因此導致行人不慎遭絆倒之結果，顯有預見可能

性及避免可能性，履行相關之作為義務並無困難，竟仍違背

其注意義務，於營業結束後未將水管收妥，導致林榮助行經

該處時左腳不慎遭水管絆到而跌倒之結果發生，自應負過失

不純正不作為犯之責任。

㈢、認定林榮助109年12月3日21時53分許行經該處時不慎遭水管

絆倒，頭部發生碰撞，傷及腦幹之軸突，形成瀰漫性軸突損

傷，遲至同年12月4日7時許方完全阻斷造成呼吸衰竭、心跳

停止，最終於110年1月10日發生死亡結果之理由：

 1、鑑定人即法醫師潘至信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⑴我進行解剖時，已經從警方提供之資料得知本案被害人林榮

助109年12月3日晚上出門疑似被店家水管絆倒而跌倒撞到

頭，隔日上午劇烈頭痛、在家中已失去意識，到院前已無呼

吸心跳，急救後心跳雖恢復，但住院期間持續昏迷，昏迷指

數都是最低分，住院期間做了心臟支架後，隔年1月10日死

亡。另外從醫院之影像紀錄，可以得知林榮助有輕微的大腦

及小腦老年性萎縮。

　⑵110年1月14日進行解剖時，林榮助即便已經住院1個多月，

左邊上眼瞼之位置仍然有瘀傷，左眉位置有1個經縫合、長

約1.8公分而快癒合之傷口，左眉傷口的內部可以見到輕微

的頭皮下軟組織出血，將該位置做切片觀察，可以看到頭皮

下的軟組織有棕色的血鐵質吞噬細胞，意謂此處曾有過出

血，且出血時間較長，顏色才會氧化變深，頭皮下少量的肌

肉纖維，也有被擠壓碎裂的情形，頭部的其他部位沒有出血

點，身體其他部位也沒看到什麼撞擊點或傷口。顱骨切開移

除後，硬腦膜上腔沒有出血，硬腦膜移除後，下方腦髓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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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明顯腫脹、壞死軟化的狀況，撞擊點在額部位置，但頭

蓋骨、下方顱底及顱骨撞擊的點都沒看到骨折，從底部來

看，可以看到右枕葉底部有顏色較棕色的區域，大約4乘2.3

公分大，這位置剛好是撞擊點的對側，可以判定是因為大腦

飄在脊髓液裡，因此當頭部在移動狀態下撞到固定的物體，

例如跌倒，在撞擊的瞬間，大腦脊髓液會往撞擊點集中，大

腦就會被推到對側，形成對撞性腦挫傷，此種傷勢對側的傷

口會比撞擊側的傷口更嚴重，以本案而言撞擊點在左額，若

身體是在移動的狀態下去撞擊，大腦就會被推往右側而撞到

底部或後部，在對側形成腦挫傷，大腦的皮質，甚至下面的

小腦因為撞擊摩擦而引起腦髓壞死、出血，且傷勢比撞擊處

嚴重，因此我判斷這是在身體移動狀態下形成的傷痕，而非

身體在靜止狀態下遭硬物撞擊。再從切片觀察，腦挫傷的區

域也出現很多吞噬細胞在消化受傷的位置。

　⑶再來，法醫解剖時會將腦幹整個切下來看有無受傷，腦幹是

指橋腦及延腦，裡面有很多控制身體、呼吸及心跳的位置，

因此又稱生命中樞，腦幹有無受傷是以軸突有無損傷來判

定，因為人的神經細胞本體（神經元）頭上有很多樹枝狀的

東西，尾巴連了一條管線就是軸突，軸突是神經細胞傳遞神

經訊息給另一個細胞的重要管道，若軸突有受損，會在近端

累積一種叫β-APP的化學物質，經由將病理切片進行免疫組

織化學染色就可看出，但從核磁共振掃描看不太出來，除非

有幾萬條的神經軸突受傷才看得到。而造成軸突損傷的原

因，大部分是因為發生撞擊後，因為大腦、小腦及腦幹的大

小、皮質、灰質、白質等之密度、重量都不同，會因撞擊後

位移、快慢的不同，位置錯開而形成剪力，此外顱內壓增高

而形成由上往下的壓迫，軸突也可能因擠壓而損傷。軸突損

傷的嚴重程度在臨床上分三級，損傷之程度、範圍、位置會

決定意識會否改變及會否致死，影響到腦幹就是最嚴重的，

臨床上稱為瀰漫性軸突損傷，本案經過化學染色可看出林榮

助軸突受傷的範圍很大，有大量位在橋腦上的軸突受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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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生死亡的結果，且是因外傷造成。至於撞擊的力量要多

大才會造成軸突損傷，沒有人進行統計，但我進行解剖的經

驗中，也遇過2、3歲的小孩打開車門後跌倒，頭只是撞到車

門把手，就立刻失去意識，醫院也檢查不出原因，解剖時顱

骨同樣無骨折、無腦挫傷、無顱內出血，只有頭部有1個指

甲大小的頭皮下出血，但經過病理切片就發現腦幹有非常嚴

重的軸突損傷，因此碰撞力量要多大無法具體衡量。就本案

而言，雖然無法判斷碰撞力道大小，但是否為軸突損傷的1

個重要症狀是有無立即性的意識改變或昏迷，喪失意識通常

是當下立即發生，臨床經驗上也會有慢一點才發生意識改變

的狀況，主要原因在於發生撞擊後腦幹內的軸突尚未立即、

完全阻斷，過一段時間後受損表面的鈣離子才轉移到細胞軸

突內，人才倒地，此與本案的情況非常類似，林榮助是在抱

怨劇烈頭痛後就心跳停止、昏迷，他並未抱怨心臟痛或肩

痛、胃痛，住院期間也持續昏迷，可以認定軸突是在前晚碰

撞時就有受傷，只是意識昏迷是晚一點才發生，至於到底要

過多久後昏迷才算，目前沒有統計資料，但本案間隔大約10

小時，依我經驗應該在合理範圍。

　⑷林榮助身體其餘部位的解剖，雖然其心臟本身有嚴重疾病，

但頸部、胸部沒有受傷，而且心血管疾病已經持續一段時

間，不是新近的、急性或亞急性的心肌梗塞，因為沒有看到

急性心肌梗塞會出現的嗜中性白血球及吞噬細胞，主動脈雖

然嚴重粥狀硬化，胸主動脈及腹主動脈也有多處剝離，但均

未破裂。另外林榮助也有輕微的矽肺症、早期肝硬化及腎臟

動脈硬化，這些併發症或病症可能會加重死亡的結果，但林

榮助腦幹的傷勢程度算嚴重，縱使沒有其他疾病，單獨此一

撞擊本身就足以造成其死亡結果。因此最終鑑定認林榮助是

因跌倒造成頭部外傷，大腦之右枕葉底部則形成對撞性腦挫

傷，腦髓腫脹，腦幹瀰漫性軸突損傷而死亡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206至221頁、第243至351頁）。　

 2、林榮助於109年12月3日晚間遭水管絆倒時，當下已傷及左眼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部分，已認定如前，直至110年1月14日進行解剖時，仍可見

右枕葉底部之對撞傷痕，化學染色後可見腦幹有大範圍的軸

突損傷，鑑定人復綜合其解剖所見病理特徵、林榮助醫療紀

錄及員警調查結果，輔以其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得出林榮

助係因3日21時53分許跌倒撞擊頭部，大腦右枕葉底部發生

對撞性腦挫傷、腦髓腫脹，因此大範圍傷及腦幹之軸突，形

成瀰漫性軸突損傷，但軸突尚未立即、完全阻斷，遲至4日7

時許方完全阻斷造成呼吸衰竭、心跳停止之結果，且此一傷

勢足以單獨造成死亡結果之鑑定結論，業據其於本院審理時

詳細說明其鑑定方法、所憑依據及推論經過，並接受兩造之

詰問，觀其鑑定內容，前後因果緊密相聯、推論邏輯合理順

暢，並無明顯矛盾、推論錯誤或出諸主觀臆測而非依客觀科

學知識、證據判斷之情，此結論當屬可信。

 3、被告固辯稱林榮助本有諸多慢性疾病，鑑定人同證稱林榮助

前開多項慢性疾病會加重其死亡結果，故死亡結果與跌倒無

因果關係云云。然：

  ⑴刑法上之過失犯，以其過失行為與結果之間，在客觀上有相

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

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

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

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

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

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

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

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另在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

中，行為人若履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結果即

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意即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

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可認

與符合構成要件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⑵鑑定人於本院已清楚證稱：林榮助的傷勢本來就很嚴重，因

為傷勢在腦幹，他在到院前也心跳停止，不急救或急救不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0



也是死掉，急救回來後還是呈現昏迷的狀況，因此雖然林榮

助本來就有很多疾病，在住院期間併發很多症狀可能也會加

重死亡的結果，且醫學上沒有絕對的事情，也有人瀰漫性軸

突損傷後昏迷拖個幾十年，但因林榮助這個瀰漫性軸突損傷

的傷勢本身就足以造成死亡結果，所以我認定此為死因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215、217頁），而林榮助12月4日尚在家中

時即已昏迷，昏迷指數呈現最低（E1V1M1），住院期間昏迷

指數亦始終維持在2分至6分間，呈現昏迷或半昏迷狀態，有

救護紀錄表及加護中心病房病患身體評估表（見本院卷一第

49頁、第71至146頁）可憑，堪認林榮助確於12月4日7時許

因瀰漫性軸突損傷，腦幹之軸突完全阻斷而發生呼吸衰竭、

心跳停止之結果，是林榮助於3日21時53分許因遭水管絆倒

撞擊頭部，與4日7時許發生呼吸衰竭、心跳停止結果間，即

有相當因果關係。

　⑶至林榮助送醫急救後固有恢復呼吸心跳，直至110年1月10日

始因多重器官衰竭等原因而死亡，但各該併發症僅係加速死

亡結果之因素，並非獨立導致死亡結果之原因，業經鑑定人

證述明確。何況若無遭絆倒而發生呼吸衰竭、心跳停止之情

事，林榮助本無須送醫急救、住院觀察，顯見若無遭絆倒之

原因，通常情形不會導致林榮助住院而產生前開併發症，則

林榮助遭水管絆倒，即為其死亡結果發生之相當條件。被告

如有收妥水管，即可有效避免林榮助遭絆倒之事故進而住

院、死亡之結果發生，則被告之過失不作為，即可認與符合

構成要件之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應負過失致死責任，前揭

辯解同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被告雖否認犯行，但有前揭證據可資認定，所辯

各節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均堪認定，應

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 

㈡、爰審酌被告未循正當管道解決承租房屋排水系統不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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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違反行政法規利用騎樓作為工作場所並私設排水管阻礙

交通，復早已知悉該水管有致他人行走時不慎遭絆倒之風

險，可預見結束營業後如未將水管收妥，有致行人遭絆倒之

危險，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仍任由水管於營業結

束後橫跨騎樓地面，肇致林榮助行經時不慎遭絆倒，頭部發

生撞擊而瀰漫性軸突損傷，翌日上午呼吸衰竭、心跳停止，

送醫急救後雖恢復自發性心跳，但始終昏迷，住院過程中因

固有疾病之併發症而死亡，其過失程度非輕，應負全部之過

失責任，並造成難以挽回之結果，致林榮助之家屬受有難以

彌補之傷痛。復於本案偵、審已歷時2年期間始終否認犯

行，未能取得家屬之諒解，應一併參酌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所

表示之意見（見本院卷二第62頁）。惟念及被告並無前科，

有其前科表在卷，素行尚可。被告於本案審理期間復已表明

願賠償28萬元，但林榮助家屬要求賠償500萬元，雙方就賠

償金額之認知差距過大，始未能達成和解，有本院調解簡要

紀錄表在卷（見本院審訴卷第49頁），堪認被告仍有展現彌

補損失之誠意，告訴人之損失仍可待嗣後民事法院審理認定

而獲得填補（所提附帶民事訴訟，已移送本院民事庭），即

不宜過度強調此一因子，暨被告為高中肄業，目前經營同一

肉圓店，月收入約20至30萬元、家境普通（見本院卷二第60

至6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芝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白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胡家瑋

                                      法　官  王聖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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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瓊芳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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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1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和同






選任辯護人  林孟乾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48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和同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  實
一、郭和同自民國106年起，向陳水泳（涉嫌過失致死部分，業經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4865號認罪嫌不足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承租高雄市○○區○○路000號東方新都大樓之1樓店面，用以開設肉圓店，並在騎樓設置攤位，營業時間為每日6時30分至17時許，且因該處排水系統不良，於郭和同承租後另行裝設1條軟管排水水管，將店內廚房洗手台、冰箱等排流之廢水，經由店門口及騎樓排放至騎樓前方之排水孔，未營業時會由郭和同負責將該軟管水管收折置於店門口角落處，待營業時再將水管鋪設至排水孔，並將磚塊塞在水管經過店門口與騎樓地面高低落差處形成的空隙內，避免行人行走時不慎遭水管絆倒，負有妥善管理該水管以避免他人行走時不慎遭絆倒而發生生命、身體上危險之義務。109年12月3日結束營業後，郭和同可預見如未將水管收折另行置放，若有行人行經該處，可能因燈光昏暗未注意水管，不慎遭水管絆倒而發生生命、身體上之危險，本應注意將水管妥善收折，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而任由水管橫跨騎樓地面。適有居住於同址8樓之林榮助（28年7月生）於同日21時53分許外出購買宵夜，返家時行經肉圓店前騎樓，左腳不慎遭前揭水管勾住而失去平衡，身體左側先撞擊肉圓店鐵捲門後，即正面朝下倒地，頭部發生碰撞而受有左眉撕裂傷之傷勢，經路人攙扶、協助止血並稍做休息後即行返家，嗣翌日（4日）7時許向同住家人抱怨劇烈頭痛後，未久即失去呼吸心跳，送往國軍高雄總醫院前已無自發性呼吸、心跳及血壓，施以急救後恢復生命跡象，但仍意識昏迷，持續在加護病房治療，於110年1月10日19時48分許，因多重器官衰竭、肺炎併呼吸衰竭、急性腎衰竭、冠狀動脈疾病而死亡。經解剖鑑定，認定林榮助係於12月3日跌倒時，大腦右枕葉底部發生對撞性腦挫傷、腦髓腫脹，大範圍傷及腦幹之軸突，形成瀰漫性軸突損傷，但軸突尚未立即、完全阻斷，遲至4日7時許方完全阻斷造成呼吸衰竭、心跳停止，經急救後無法恢復神智，最終因瀰漫性軸突損傷致死。
二、案經林榮助之子林○昭、林○立獨立告訴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郭和同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做為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53頁、第203至204頁、卷二第43頁），本院審酌上開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辯護人雖爭執證人林吳○○偵查中證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審訴卷第69至70頁、本院卷一第153頁），但本判決未以之作為認定被告犯行之證據，自毋庸交代其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事實欄所載承租店面開設肉圓店，並另行設置軟管水管通過騎樓以排水，未營業時均由被告負責將水管收起；營業時亦由被告負責避免水管產生縫隙導致他人行走時不慎勾到，暨109年12月3日結束營業後其未將水管收起而仍橫跨在騎樓地面，林榮助則於110年1月10日因多重器官衰竭等疾病而死亡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死犯行，辯稱：肉圓店旁彩券行之監視器並未攝得林榮助確實遭水管絆倒的畫面，證人即第一時間目擊林榮助倒地狀況之許家弘同未目擊林榮助有遭水管絆倒，已無證據可證明林榮助確係遭水管絆倒而跌倒，何況林榮助因許多慢性疾病而長期服用副作用為思睡、頭暈、暈眩之藥物，同無法排除係因其自身疾病及服藥緣故突然昏迷倒地之可能性。另林榮助於案發當時已有冠心病、主動脈粥狀硬化、剝離、慢性腎病、慢性肝炎、慢性胰臟炎等諸多疾病，鑑定人同證稱林榮助前開多項慢性疾病會加重其死亡結果，可認林榮助縱因跌倒而受有瀰漫性軸突損傷，與其死亡結果仍欠缺因果關係云云。然查：
㈠、上揭被告坦承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警卷第7至8頁、偵卷第17至18頁、本院卷一第151頁、卷二第57頁、第59至60頁），核與證人陳○泳於警詢、偵訊之證述（見警卷第4至5頁、偵卷第18頁）相符，並有店面及水管照片、林榮助之國軍高雄總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高雄地檢署檢驗報告書（見他字卷第29至33頁、第41至51頁、第81至85頁、本院卷一第39至146頁）在卷可稽，被告於當日結束營業後，並未將水管收起，任由其橫跨在騎樓地面之事實，同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明確，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擷取照片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55至156頁、第159至162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認定被告有違反事實欄所載注意義務之過失，並導致林榮助遭水管絆倒、頭部發生碰撞之理由：
 1、被告於本院供稱：平常為了防止人家摔倒，我都會用一個磚頭放在水管經過門口高低落差處形成的縫隙內，或者直接將水管壓平，讓它緊貼在地上，這樣腳就不會勾到水管，沒營業時我也都會把水管收起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2至233頁、卷二第57頁、第59至60頁），核與現場模擬照片中，因肉圓店門口之地面，高於騎樓地面，故水管自店內延伸至排水孔而經過騎樓時，會在店門口與騎樓之高低落差處懸空而形成空隙乙節相符。又該騎樓之行人通行空間，因被告在騎樓設置攤位而縮減，僅留有攤位與店門口間能容許1個人通行之空間，有現場及模擬照片可證（見警卷第17至18頁、他字卷第31頁），自已大幅增加行人行經水管時，腳不慎伸入前開縫隙而遭水管勾住之危險，被告對此既已清楚知悉，而會在水管伸出時放置磚頭填滿縫隙或將水管壓平，結束營業時也會將水管收起，避免行人遭絆倒，顯見被告有妥善管理該水管，避免行人不慎遭水管絆倒之注意能力及避免此結果發生之可能性。
 2、證人許○弘於偵訊及本院證稱：我當初是在肉圓店隔壁再隔壁的理髮店施工，我當時站在肉圓店旁靠近馬路的地方，大約距離林榮助5、6公尺，我一開始有看到他從永和豆漿那裡一路走過來，先經過牙醫診所，再經過隔壁彩券行那裡緩緩走過來（依林榮助行走方向，依序會經過永和豆漿、牙醫診所、彩券行、本案肉圓店、理髮店），但我在講電話就沒有特別注意，後來是我聽到物品碰撞到鐵門的聲響後才又往該處看，當時肉圓店鐵捲門是整個關上的，我只有看到林榮助左側撞到肉圓店鐵捲門，之後就沿著鐵捲門滑落倒地，他的手也是僵直地貼著身體，不像一般人跌倒會往前撲，我沒有看到他如何撞到鐵捲門，而且肉圓店有攤位擋住我也看不到，我跑過去時林榮助沒有起身，就臉部朝下趴在那裡，當時他的腳已經超過水管，整個人都在肉圓店前面，我拍打他時他有回應，我就將他扶起坐著，扶起後我看他左邊眼角在流血，我就去旁邊彩券行借衛生紙幫他止血，當時林榮助的意識很正常，但他沒跟我說他發生何事及為何跌倒，坐了5至10分鐘後，我就扶著林榮助走回去，我及林榮助的位置及各店家位置如同當庭繪製之平面圖所示。我之前經過該肉圓店時也曾經被騎樓的水管絆到過，只是我年輕反應較好才沒跌倒等語（見偵卷第47至48頁、本院卷一第223至232頁）。證人即被告店面旁之彩券行老闆杜○城於偵查中亦證稱：我在該處經營彩券行已經超過10年，隔壁的肉圓店在開設前原本是美髮店，當時就已經有裝一條水管，我有看過路過的人不小心會被水管絆到。本案發生當天是肉圓店隔壁再隔壁店面的裝潢師傅跑進來問我有無衛生紙，說門口有人跌倒，我跑出去看才知道是樓上住戶，當時他臉朝下，我就和裝潢師傅一起把被害人扶起來，我看他左太陽穴有流血，我問他有無關係、要否送醫，他說不要緊，裝潢師傅就送他回去等語（見偵卷第39至40頁）。
 3、綜據前開證詞，除足認被告在騎樓設置水管，曾造成行經之路人不慎遭絆到之情形外，亦可徵林榮助當日確有在肉圓店門口，身體左側先撞擊肉圓店鐵捲門後，即正面朝下倒地，當下左眼位置附近已有外傷，此節與林榮助於翌日上午送國軍高雄總醫院急診時，確有左眼瘀傷之紀錄（見本院卷一第42頁）相符。至證人雖未目擊林榮助跌倒之原因，但許○弘既證稱林榮助跌倒之位置已經越過水管，且林榮助行經彩券行往肉圓店走去，行經水管時，林榮助之右腳先跨越該水管，未見水管有移動之情，但林榮助持續前進後，水管即有明顯因拉扯而往林榮助行走方向移動之情，同經本院勘驗明確，有前揭勘驗筆錄在卷，益徵林榮助確係因行經水管時，左腳不慎勾住水管，導致身體失去平衡而往左側傾倒，方因此撞擊肉圓店鐵捲門，此節不但與前述外在環境（該處騎樓僅餘攤位與店門口間之空間可供通行，因此當行人從彩券行往肉圓店方向行走時，左腳會非常靠近前開水管因懸空而形成之縫隙）、證人證詞及監視器影像均相符，亦合於物理原理（人行走時左腳突然被物體勾住而產生向後之拉力，身體會向左側傾斜），足堪認定。
 4、被告雖辯稱林榮助可能因病症或服藥緣故而暈眩云云，但許家弘及杜金城俱已明確證稱林榮助倒地後尚未昏迷、仍有意識，並可回答證人之詢問，已難認林榮助倒地之原因係因其自身疾病或服用藥物之關係所致。況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林榮助自走入架設於彩券行門口之監視器畫面中時起，直至行經該水管期間，其步伐、步態及身體姿勢均正常，並無疑似服用藥物或疾病發作後身體搖晃、傾斜或腳步不穩之情，同有勘驗筆錄可證（見本院卷二第43頁），足證林榮助跌倒之原因確為左腳遭水管絆到，與林榮助疾病及服藥無涉，此部分辯解即無可採，並可認定林榮助遭絆倒，尚無何未盡注意義務之過失。
 5、又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在道路堆積、置放、設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物或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者，除責令行為人即時停止並消除障礙外，處行為人或其雇主新臺幣（下同）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罰鍰，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第82條第1項第1、3款固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於騎樓處設置攤位、鋪設水管，雖違反上開行政法規之禁止規範而應受行政處罰，但並不必然造成行人因此遭絆倒之結果發生，本案林榮助遭水管絆倒之成因，仍係被告於營業結束後未妥善收折水管所致，故本案應受評價者，係被告未履行其收妥水管義務之不作為，而非被告在騎樓設置攤位與水管之積極作為。而對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刑法第15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此處所稱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學理上稱之為保證人地位，並不以法令有作為義務之明文規定者為限，即令依契約、其他法律行為、習慣或法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甚或諸如自願承擔義務、最近親屬、危險共同體、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及對危險源有監督義務者，均應包括在內。行為人具有防止結果發生之法律上義務，對犯罪結果之發生依其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事實上同有履行該防果義務之可能性，且若履行該義務後，構成要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可能僅生較輕微之結果，竟怠於履行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致構成要件結果產生，即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另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除行為人有前述作為義務外，應再進一步依同法第14條規定，檢視行為人之不作為，有無違反其應盡之注意義務為斷。查被告既承租店面、鋪設水管，當負有妥善管理該水管，避免行人不慎遭水管絆倒之注意義務，且其已於營業期間在水管與地面之縫隙間置放磚頭或將水管壓平，營業結束後亦會將水管收起，則對其未收妥水管可能因此導致行人不慎遭絆倒之結果，顯有預見可能性及避免可能性，履行相關之作為義務並無困難，竟仍違背其注意義務，於營業結束後未將水管收妥，導致林榮助行經該處時左腳不慎遭水管絆到而跌倒之結果發生，自應負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責任。
㈢、認定林榮助109年12月3日21時53分許行經該處時不慎遭水管絆倒，頭部發生碰撞，傷及腦幹之軸突，形成瀰漫性軸突損傷，遲至同年12月4日7時許方完全阻斷造成呼吸衰竭、心跳停止，最終於110年1月10日發生死亡結果之理由：
 1、鑑定人即法醫師潘至信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⑴我進行解剖時，已經從警方提供之資料得知本案被害人林榮助109年12月3日晚上出門疑似被店家水管絆倒而跌倒撞到頭，隔日上午劇烈頭痛、在家中已失去意識，到院前已無呼吸心跳，急救後心跳雖恢復，但住院期間持續昏迷，昏迷指數都是最低分，住院期間做了心臟支架後，隔年1月10日死亡。另外從醫院之影像紀錄，可以得知林榮助有輕微的大腦及小腦老年性萎縮。
　⑵110年1月14日進行解剖時，林榮助即便已經住院1個多月，左邊上眼瞼之位置仍然有瘀傷，左眉位置有1個經縫合、長約1.8公分而快癒合之傷口，左眉傷口的內部可以見到輕微的頭皮下軟組織出血，將該位置做切片觀察，可以看到頭皮下的軟組織有棕色的血鐵質吞噬細胞，意謂此處曾有過出血，且出血時間較長，顏色才會氧化變深，頭皮下少量的肌肉纖維，也有被擠壓碎裂的情形，頭部的其他部位沒有出血點，身體其他部位也沒看到什麼撞擊點或傷口。顱骨切開移除後，硬腦膜上腔沒有出血，硬腦膜移除後，下方腦髓就可看到明顯腫脹、壞死軟化的狀況，撞擊點在額部位置，但頭蓋骨、下方顱底及顱骨撞擊的點都沒看到骨折，從底部來看，可以看到右枕葉底部有顏色較棕色的區域，大約4乘2.3公分大，這位置剛好是撞擊點的對側，可以判定是因為大腦飄在脊髓液裡，因此當頭部在移動狀態下撞到固定的物體，例如跌倒，在撞擊的瞬間，大腦脊髓液會往撞擊點集中，大腦就會被推到對側，形成對撞性腦挫傷，此種傷勢對側的傷口會比撞擊側的傷口更嚴重，以本案而言撞擊點在左額，若身體是在移動的狀態下去撞擊，大腦就會被推往右側而撞到底部或後部，在對側形成腦挫傷，大腦的皮質，甚至下面的小腦因為撞擊摩擦而引起腦髓壞死、出血，且傷勢比撞擊處嚴重，因此我判斷這是在身體移動狀態下形成的傷痕，而非身體在靜止狀態下遭硬物撞擊。再從切片觀察，腦挫傷的區域也出現很多吞噬細胞在消化受傷的位置。
　⑶再來，法醫解剖時會將腦幹整個切下來看有無受傷，腦幹是指橋腦及延腦，裡面有很多控制身體、呼吸及心跳的位置，因此又稱生命中樞，腦幹有無受傷是以軸突有無損傷來判定，因為人的神經細胞本體（神經元）頭上有很多樹枝狀的東西，尾巴連了一條管線就是軸突，軸突是神經細胞傳遞神經訊息給另一個細胞的重要管道，若軸突有受損，會在近端累積一種叫β-APP的化學物質，經由將病理切片進行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就可看出，但從核磁共振掃描看不太出來，除非有幾萬條的神經軸突受傷才看得到。而造成軸突損傷的原因，大部分是因為發生撞擊後，因為大腦、小腦及腦幹的大小、皮質、灰質、白質等之密度、重量都不同，會因撞擊後位移、快慢的不同，位置錯開而形成剪力，此外顱內壓增高而形成由上往下的壓迫，軸突也可能因擠壓而損傷。軸突損傷的嚴重程度在臨床上分三級，損傷之程度、範圍、位置會決定意識會否改變及會否致死，影響到腦幹就是最嚴重的，臨床上稱為瀰漫性軸突損傷，本案經過化學染色可看出林榮助軸突受傷的範圍很大，有大量位在橋腦上的軸突受傷，才會發生死亡的結果，且是因外傷造成。至於撞擊的力量要多大才會造成軸突損傷，沒有人進行統計，但我進行解剖的經驗中，也遇過2、3歲的小孩打開車門後跌倒，頭只是撞到車門把手，就立刻失去意識，醫院也檢查不出原因，解剖時顱骨同樣無骨折、無腦挫傷、無顱內出血，只有頭部有1個指甲大小的頭皮下出血，但經過病理切片就發現腦幹有非常嚴重的軸突損傷，因此碰撞力量要多大無法具體衡量。就本案而言，雖然無法判斷碰撞力道大小，但是否為軸突損傷的1個重要症狀是有無立即性的意識改變或昏迷，喪失意識通常是當下立即發生，臨床經驗上也會有慢一點才發生意識改變的狀況，主要原因在於發生撞擊後腦幹內的軸突尚未立即、完全阻斷，過一段時間後受損表面的鈣離子才轉移到細胞軸突內，人才倒地，此與本案的情況非常類似，林榮助是在抱怨劇烈頭痛後就心跳停止、昏迷，他並未抱怨心臟痛或肩痛、胃痛，住院期間也持續昏迷，可以認定軸突是在前晚碰撞時就有受傷，只是意識昏迷是晚一點才發生，至於到底要過多久後昏迷才算，目前沒有統計資料，但本案間隔大約10小時，依我經驗應該在合理範圍。
　⑷林榮助身體其餘部位的解剖，雖然其心臟本身有嚴重疾病，但頸部、胸部沒有受傷，而且心血管疾病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不是新近的、急性或亞急性的心肌梗塞，因為沒有看到急性心肌梗塞會出現的嗜中性白血球及吞噬細胞，主動脈雖然嚴重粥狀硬化，胸主動脈及腹主動脈也有多處剝離，但均未破裂。另外林榮助也有輕微的矽肺症、早期肝硬化及腎臟動脈硬化，這些併發症或病症可能會加重死亡的結果，但林榮助腦幹的傷勢程度算嚴重，縱使沒有其他疾病，單獨此一撞擊本身就足以造成其死亡結果。因此最終鑑定認林榮助是因跌倒造成頭部外傷，大腦之右枕葉底部則形成對撞性腦挫傷，腦髓腫脹，腦幹瀰漫性軸突損傷而死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6至221頁、第243至351頁）。　
 2、林榮助於109年12月3日晚間遭水管絆倒時，當下已傷及左眼部分，已認定如前，直至110年1月14日進行解剖時，仍可見右枕葉底部之對撞傷痕，化學染色後可見腦幹有大範圍的軸突損傷，鑑定人復綜合其解剖所見病理特徵、林榮助醫療紀錄及員警調查結果，輔以其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得出林榮助係因3日21時53分許跌倒撞擊頭部，大腦右枕葉底部發生對撞性腦挫傷、腦髓腫脹，因此大範圍傷及腦幹之軸突，形成瀰漫性軸突損傷，但軸突尚未立即、完全阻斷，遲至4日7時許方完全阻斷造成呼吸衰竭、心跳停止之結果，且此一傷勢足以單獨造成死亡結果之鑑定結論，業據其於本院審理時詳細說明其鑑定方法、所憑依據及推論經過，並接受兩造之詰問，觀其鑑定內容，前後因果緊密相聯、推論邏輯合理順暢，並無明顯矛盾、推論錯誤或出諸主觀臆測而非依客觀科學知識、證據判斷之情，此結論當屬可信。
 3、被告固辯稱林榮助本有諸多慢性疾病，鑑定人同證稱林榮助前開多項慢性疾病會加重其死亡結果，故死亡結果與跌倒無因果關係云云。然：
  ⑴刑法上之過失犯，以其過失行為與結果之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另在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中，行為人若履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意即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可認與符合構成要件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⑵鑑定人於本院已清楚證稱：林榮助的傷勢本來就很嚴重，因為傷勢在腦幹，他在到院前也心跳停止，不急救或急救不成也是死掉，急救回來後還是呈現昏迷的狀況，因此雖然林榮助本來就有很多疾病，在住院期間併發很多症狀可能也會加重死亡的結果，且醫學上沒有絕對的事情，也有人瀰漫性軸突損傷後昏迷拖個幾十年，但因林榮助這個瀰漫性軸突損傷的傷勢本身就足以造成死亡結果，所以我認定此為死因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5、217頁），而林榮助12月4日尚在家中時即已昏迷，昏迷指數呈現最低（E1V1M1），住院期間昏迷指數亦始終維持在2分至6分間，呈現昏迷或半昏迷狀態，有救護紀錄表及加護中心病房病患身體評估表（見本院卷一第49頁、第71至146頁）可憑，堪認林榮助確於12月4日7時許因瀰漫性軸突損傷，腦幹之軸突完全阻斷而發生呼吸衰竭、心跳停止之結果，是林榮助於3日21時53分許因遭水管絆倒撞擊頭部，與4日7時許發生呼吸衰竭、心跳停止結果間，即有相當因果關係。
　⑶至林榮助送醫急救後固有恢復呼吸心跳，直至110年1月10日始因多重器官衰竭等原因而死亡，但各該併發症僅係加速死亡結果之因素，並非獨立導致死亡結果之原因，業經鑑定人證述明確。何況若無遭絆倒而發生呼吸衰竭、心跳停止之情事，林榮助本無須送醫急救、住院觀察，顯見若無遭絆倒之原因，通常情形不會導致林榮助住院而產生前開併發症，則林榮助遭水管絆倒，即為其死亡結果發生之相當條件。被告如有收妥水管，即可有效避免林榮助遭絆倒之事故進而住院、死亡之結果發生，則被告之過失不作為，即可認與符合構成要件之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應負過失致死責任，前揭辯解同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被告雖否認犯行，但有前揭證據可資認定，所辯各節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 
㈡、爰審酌被告未循正當管道解決承租房屋排水系統不良問題，不僅違反行政法規利用騎樓作為工作場所並私設排水管阻礙交通，復早已知悉該水管有致他人行走時不慎遭絆倒之風險，可預見結束營業後如未將水管收妥，有致行人遭絆倒之危險，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仍任由水管於營業結束後橫跨騎樓地面，肇致林榮助行經時不慎遭絆倒，頭部發生撞擊而瀰漫性軸突損傷，翌日上午呼吸衰竭、心跳停止，送醫急救後雖恢復自發性心跳，但始終昏迷，住院過程中因固有疾病之併發症而死亡，其過失程度非輕，應負全部之過失責任，並造成難以挽回之結果，致林榮助之家屬受有難以彌補之傷痛。復於本案偵、審已歷時2年期間始終否認犯行，未能取得家屬之諒解，應一併參酌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所表示之意見（見本院卷二第62頁）。惟念及被告並無前科，有其前科表在卷，素行尚可。被告於本案審理期間復已表明願賠償28萬元，但林榮助家屬要求賠償500萬元，雙方就賠償金額之認知差距過大，始未能達成和解，有本院調解簡要紀錄表在卷（見本院審訴卷第49頁），堪認被告仍有展現彌補損失之誠意，告訴人之損失仍可待嗣後民事法院審理認定而獲得填補（所提附帶民事訴訟，已移送本院民事庭），即不宜過度強調此一因子，暨被告為高中肄業，目前經營同一肉圓店，月收入約20至30萬元、家境普通（見本院卷二第60至6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芝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白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胡家瑋
                                      法　官  王聖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瓊芳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1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和同



選任辯護人  林孟乾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4
8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和同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  實
一、郭和同自民國106年起，向陳水泳（涉嫌過失致死部分，業
    經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4865號認罪嫌不足為不起訴處分
    確定）承租高雄市○○區○○路000號東方新都大樓之1樓店面，
    用以開設肉圓店，並在騎樓設置攤位，營業時間為每日6時3
    0分至17時許，且因該處排水系統不良，於郭和同承租後另
    行裝設1條軟管排水水管，將店內廚房洗手台、冰箱等排流
    之廢水，經由店門口及騎樓排放至騎樓前方之排水孔，未營
    業時會由郭和同負責將該軟管水管收折置於店門口角落處，
    待營業時再將水管鋪設至排水孔，並將磚塊塞在水管經過店
    門口與騎樓地面高低落差處形成的空隙內，避免行人行走時
    不慎遭水管絆倒，負有妥善管理該水管以避免他人行走時不
    慎遭絆倒而發生生命、身體上危險之義務。109年12月3日結
    束營業後，郭和同可預見如未將水管收折另行置放，若有行
    人行經該處，可能因燈光昏暗未注意水管，不慎遭水管絆倒
    而發生生命、身體上之危險，本應注意將水管妥善收折，依
    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而任由水管橫跨
    騎樓地面。適有居住於同址8樓之林榮助（28年7月生）於同
    日21時53分許外出購買宵夜，返家時行經肉圓店前騎樓，左
    腳不慎遭前揭水管勾住而失去平衡，身體左側先撞擊肉圓店
    鐵捲門後，即正面朝下倒地，頭部發生碰撞而受有左眉撕裂
    傷之傷勢，經路人攙扶、協助止血並稍做休息後即行返家，
    嗣翌日（4日）7時許向同住家人抱怨劇烈頭痛後，未久即失
    去呼吸心跳，送往國軍高雄總醫院前已無自發性呼吸、心跳
    及血壓，施以急救後恢復生命跡象，但仍意識昏迷，持續在
    加護病房治療，於110年1月10日19時48分許，因多重器官衰
    竭、肺炎併呼吸衰竭、急性腎衰竭、冠狀動脈疾病而死亡。
    經解剖鑑定，認定林榮助係於12月3日跌倒時，大腦右枕葉
    底部發生對撞性腦挫傷、腦髓腫脹，大範圍傷及腦幹之軸突
    ，形成瀰漫性軸突損傷，但軸突尚未立即、完全阻斷，遲至
    4日7時許方完全阻斷造成呼吸衰竭、心跳停止，經急救後無
    法恢復神智，最終因瀰漫性軸突損傷致死。
二、案經林榮助之子林○昭、林○立獨立告訴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郭和同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做為證據（見本院卷
    一第153頁、第203至204頁、卷二第43頁），本院審酌上開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
    ，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辯護人雖爭執證人林吳○○偵查中
    證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審訴卷第69至70頁、本院卷一第15
    3頁），但本判決未以之作為認定被告犯行之證據，自毋庸
    交代其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事實欄所載承租店面開設肉圓店，並另行
    設置軟管水管通過騎樓以排水，未營業時均由被告負責將水
    管收起；營業時亦由被告負責避免水管產生縫隙導致他人行
    走時不慎勾到，暨109年12月3日結束營業後其未將水管收起
    而仍橫跨在騎樓地面，林榮助則於110年1月10日因多重器官
    衰竭等疾病而死亡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死犯行，
    辯稱：肉圓店旁彩券行之監視器並未攝得林榮助確實遭水管
    絆倒的畫面，證人即第一時間目擊林榮助倒地狀況之許家弘
    同未目擊林榮助有遭水管絆倒，已無證據可證明林榮助確係
    遭水管絆倒而跌倒，何況林榮助因許多慢性疾病而長期服用
    副作用為思睡、頭暈、暈眩之藥物，同無法排除係因其自身
    疾病及服藥緣故突然昏迷倒地之可能性。另林榮助於案發當
    時已有冠心病、主動脈粥狀硬化、剝離、慢性腎病、慢性肝
    炎、慢性胰臟炎等諸多疾病，鑑定人同證稱林榮助前開多項
    慢性疾病會加重其死亡結果，可認林榮助縱因跌倒而受有瀰
    漫性軸突損傷，與其死亡結果仍欠缺因果關係云云。然查：
㈠、上揭被告坦承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
    供承在卷（見警卷第7至8頁、偵卷第17至18頁、本院卷一第
    151頁、卷二第57頁、第59至60頁），核與證人陳○泳於警詢
    、偵訊之證述（見警卷第4至5頁、偵卷第18頁）相符，並有
    店面及水管照片、林榮助之國軍高雄總醫院診斷證明書、病
    歷、高雄地檢署檢驗報告書（見他字卷第29至33頁、第41至
    51頁、第81至85頁、本院卷一第39至146頁）在卷可稽，被
    告於當日結束營業後，並未將水管收起，任由其橫跨在騎樓
    地面之事實，同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明確，有本院勘驗筆
    錄及擷取照片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55至156頁、第159至162
    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認定被告有違反事實欄所載注意義務之過失，並導致林榮助
    遭水管絆倒、頭部發生碰撞之理由：
 1、被告於本院供稱：平常為了防止人家摔倒，我都會用一個磚
    頭放在水管經過門口高低落差處形成的縫隙內，或者直接將
    水管壓平，讓它緊貼在地上，這樣腳就不會勾到水管，沒營
    業時我也都會把水管收起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2至233頁
    、卷二第57頁、第59至60頁），核與現場模擬照片中，因肉
    圓店門口之地面，高於騎樓地面，故水管自店內延伸至排水
    孔而經過騎樓時，會在店門口與騎樓之高低落差處懸空而形
    成空隙乙節相符。又該騎樓之行人通行空間，因被告在騎樓
    設置攤位而縮減，僅留有攤位與店門口間能容許1個人通行
    之空間，有現場及模擬照片可證（見警卷第17至18頁、他字
    卷第31頁），自已大幅增加行人行經水管時，腳不慎伸入前
    開縫隙而遭水管勾住之危險，被告對此既已清楚知悉，而會
    在水管伸出時放置磚頭填滿縫隙或將水管壓平，結束營業時
    也會將水管收起，避免行人遭絆倒，顯見被告有妥善管理該
    水管，避免行人不慎遭水管絆倒之注意能力及避免此結果發
    生之可能性。
 2、證人許○弘於偵訊及本院證稱：我當初是在肉圓店隔壁再隔
    壁的理髮店施工，我當時站在肉圓店旁靠近馬路的地方，大
    約距離林榮助5、6公尺，我一開始有看到他從永和豆漿那裡
    一路走過來，先經過牙醫診所，再經過隔壁彩券行那裡緩緩
    走過來（依林榮助行走方向，依序會經過永和豆漿、牙醫診
    所、彩券行、本案肉圓店、理髮店），但我在講電話就沒有
    特別注意，後來是我聽到物品碰撞到鐵門的聲響後才又往該
    處看，當時肉圓店鐵捲門是整個關上的，我只有看到林榮助
    左側撞到肉圓店鐵捲門，之後就沿著鐵捲門滑落倒地，他的
    手也是僵直地貼著身體，不像一般人跌倒會往前撲，我沒有
    看到他如何撞到鐵捲門，而且肉圓店有攤位擋住我也看不到
    ，我跑過去時林榮助沒有起身，就臉部朝下趴在那裡，當時
    他的腳已經超過水管，整個人都在肉圓店前面，我拍打他時
    他有回應，我就將他扶起坐著，扶起後我看他左邊眼角在流
    血，我就去旁邊彩券行借衛生紙幫他止血，當時林榮助的意
    識很正常，但他沒跟我說他發生何事及為何跌倒，坐了5至1
    0分鐘後，我就扶著林榮助走回去，我及林榮助的位置及各
    店家位置如同當庭繪製之平面圖所示。我之前經過該肉圓店
    時也曾經被騎樓的水管絆到過，只是我年輕反應較好才沒跌
    倒等語（見偵卷第47至48頁、本院卷一第223至232頁）。證
    人即被告店面旁之彩券行老闆杜○城於偵查中亦證稱：我在
    該處經營彩券行已經超過10年，隔壁的肉圓店在開設前原本
    是美髮店，當時就已經有裝一條水管，我有看過路過的人不
    小心會被水管絆到。本案發生當天是肉圓店隔壁再隔壁店面
    的裝潢師傅跑進來問我有無衛生紙，說門口有人跌倒，我跑
    出去看才知道是樓上住戶，當時他臉朝下，我就和裝潢師傅
    一起把被害人扶起來，我看他左太陽穴有流血，我問他有無
    關係、要否送醫，他說不要緊，裝潢師傅就送他回去等語（
    見偵卷第39至40頁）。
 3、綜據前開證詞，除足認被告在騎樓設置水管，曾造成行經之
    路人不慎遭絆到之情形外，亦可徵林榮助當日確有在肉圓店
    門口，身體左側先撞擊肉圓店鐵捲門後，即正面朝下倒地，
    當下左眼位置附近已有外傷，此節與林榮助於翌日上午送國
    軍高雄總醫院急診時，確有左眼瘀傷之紀錄（見本院卷一第
    42頁）相符。至證人雖未目擊林榮助跌倒之原因，但許○弘
    既證稱林榮助跌倒之位置已經越過水管，且林榮助行經彩券
    行往肉圓店走去，行經水管時，林榮助之右腳先跨越該水管
    ，未見水管有移動之情，但林榮助持續前進後，水管即有明
    顯因拉扯而往林榮助行走方向移動之情，同經本院勘驗明確
    ，有前揭勘驗筆錄在卷，益徵林榮助確係因行經水管時，左
    腳不慎勾住水管，導致身體失去平衡而往左側傾倒，方因此
    撞擊肉圓店鐵捲門，此節不但與前述外在環境（該處騎樓僅
    餘攤位與店門口間之空間可供通行，因此當行人從彩券行往
    肉圓店方向行走時，左腳會非常靠近前開水管因懸空而形成
    之縫隙）、證人證詞及監視器影像均相符，亦合於物理原理
    （人行走時左腳突然被物體勾住而產生向後之拉力，身體會
    向左側傾斜），足堪認定。
 4、被告雖辯稱林榮助可能因病症或服藥緣故而暈眩云云，但許
    家弘及杜金城俱已明確證稱林榮助倒地後尚未昏迷、仍有意
    識，並可回答證人之詢問，已難認林榮助倒地之原因係因其
    自身疾病或服用藥物之關係所致。況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
    ，林榮助自走入架設於彩券行門口之監視器畫面中時起，直
    至行經該水管期間，其步伐、步態及身體姿勢均正常，並無
    疑似服用藥物或疾病發作後身體搖晃、傾斜或腳步不穩之情
    ，同有勘驗筆錄可證（見本院卷二第43頁），足證林榮助跌
    倒之原因確為左腳遭水管絆到，與林榮助疾病及服藥無涉，
    此部分辯解即無可採，並可認定林榮助遭絆倒，尚無何未盡
    注意義務之過失。
 5、又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
    眾通行之地方，在道路堆積、置放、設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
    通之物或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者，除責令行為人即時停止並
    消除障礙外，處行為人或其雇主新臺幣（下同）1,200元以
    上2,400元以下罰鍰，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
    第82條第1項第1、3款固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於騎樓處設置
    攤位、鋪設水管，雖違反上開行政法規之禁止規範而應受行
    政處罰，但並不必然造成行人因此遭絆倒之結果發生，本案
    林榮助遭水管絆倒之成因，仍係被告於營業結束後未妥善收
    折水管所致，故本案應受評價者，係被告未履行其收妥水管
    義務之不作為，而非被告在騎樓設置攤位與水管之積極作為
    。而對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義務，能防止而不防
    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刑法第15條第1項有明
    文規定，此處所稱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學理上稱之為保證人
    地位，並不以法令有作為義務之明文規定者為限，即令依契
    約、其他法律行為、習慣或法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甚或
    諸如自願承擔義務、最近親屬、危險共同體、違背義務之危
    險前行為及對危險源有監督義務者，均應包括在內。行為人
    具有防止結果發生之法律上義務，對犯罪結果之發生依其日
    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事實上同有履行該防果義務之可能
    性，且若履行該義務後，構成要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可能僅
    生較輕微之結果，竟怠於履行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致構成
    要件結果產生，即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另
    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除行為人有前述作為義務外，
    應再進一步依同法第14條規定，檢視行為人之不作為，有無
    違反其應盡之注意義務為斷。查被告既承租店面、鋪設水管
    ，當負有妥善管理該水管，避免行人不慎遭水管絆倒之注意
    義務，且其已於營業期間在水管與地面之縫隙間置放磚頭或
    將水管壓平，營業結束後亦會將水管收起，則對其未收妥水
    管可能因此導致行人不慎遭絆倒之結果，顯有預見可能性及
    避免可能性，履行相關之作為義務並無困難，竟仍違背其注
    意義務，於營業結束後未將水管收妥，導致林榮助行經該處
    時左腳不慎遭水管絆到而跌倒之結果發生，自應負過失不純
    正不作為犯之責任。
㈢、認定林榮助109年12月3日21時53分許行經該處時不慎遭水管
    絆倒，頭部發生碰撞，傷及腦幹之軸突，形成瀰漫性軸突損
    傷，遲至同年12月4日7時許方完全阻斷造成呼吸衰竭、心跳
    停止，最終於110年1月10日發生死亡結果之理由：
 1、鑑定人即法醫師潘至信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⑴我進行解剖時，已經從警方提供之資料得知本案被害人林榮
    助109年12月3日晚上出門疑似被店家水管絆倒而跌倒撞到頭
    ，隔日上午劇烈頭痛、在家中已失去意識，到院前已無呼吸
    心跳，急救後心跳雖恢復，但住院期間持續昏迷，昏迷指數
    都是最低分，住院期間做了心臟支架後，隔年1月10日死亡
    。另外從醫院之影像紀錄，可以得知林榮助有輕微的大腦及
    小腦老年性萎縮。
　⑵110年1月14日進行解剖時，林榮助即便已經住院1個多月，左
    邊上眼瞼之位置仍然有瘀傷，左眉位置有1個經縫合、長約1
    .8公分而快癒合之傷口，左眉傷口的內部可以見到輕微的頭
    皮下軟組織出血，將該位置做切片觀察，可以看到頭皮下的
    軟組織有棕色的血鐵質吞噬細胞，意謂此處曾有過出血，且
    出血時間較長，顏色才會氧化變深，頭皮下少量的肌肉纖維
    ，也有被擠壓碎裂的情形，頭部的其他部位沒有出血點，身
    體其他部位也沒看到什麼撞擊點或傷口。顱骨切開移除後，
    硬腦膜上腔沒有出血，硬腦膜移除後，下方腦髓就可看到明
    顯腫脹、壞死軟化的狀況，撞擊點在額部位置，但頭蓋骨、
    下方顱底及顱骨撞擊的點都沒看到骨折，從底部來看，可以
    看到右枕葉底部有顏色較棕色的區域，大約4乘2.3公分大，
    這位置剛好是撞擊點的對側，可以判定是因為大腦飄在脊髓
    液裡，因此當頭部在移動狀態下撞到固定的物體，例如跌倒
    ，在撞擊的瞬間，大腦脊髓液會往撞擊點集中，大腦就會被
    推到對側，形成對撞性腦挫傷，此種傷勢對側的傷口會比撞
    擊側的傷口更嚴重，以本案而言撞擊點在左額，若身體是在
    移動的狀態下去撞擊，大腦就會被推往右側而撞到底部或後
    部，在對側形成腦挫傷，大腦的皮質，甚至下面的小腦因為
    撞擊摩擦而引起腦髓壞死、出血，且傷勢比撞擊處嚴重，因
    此我判斷這是在身體移動狀態下形成的傷痕，而非身體在靜
    止狀態下遭硬物撞擊。再從切片觀察，腦挫傷的區域也出現
    很多吞噬細胞在消化受傷的位置。
　⑶再來，法醫解剖時會將腦幹整個切下來看有無受傷，腦幹是
    指橋腦及延腦，裡面有很多控制身體、呼吸及心跳的位置，
    因此又稱生命中樞，腦幹有無受傷是以軸突有無損傷來判定
    ，因為人的神經細胞本體（神經元）頭上有很多樹枝狀的東
    西，尾巴連了一條管線就是軸突，軸突是神經細胞傳遞神經
    訊息給另一個細胞的重要管道，若軸突有受損，會在近端累
    積一種叫β-APP的化學物質，經由將病理切片進行免疫組織
    化學染色就可看出，但從核磁共振掃描看不太出來，除非有
    幾萬條的神經軸突受傷才看得到。而造成軸突損傷的原因，
    大部分是因為發生撞擊後，因為大腦、小腦及腦幹的大小、
    皮質、灰質、白質等之密度、重量都不同，會因撞擊後位移
    、快慢的不同，位置錯開而形成剪力，此外顱內壓增高而形
    成由上往下的壓迫，軸突也可能因擠壓而損傷。軸突損傷的
    嚴重程度在臨床上分三級，損傷之程度、範圍、位置會決定
    意識會否改變及會否致死，影響到腦幹就是最嚴重的，臨床
    上稱為瀰漫性軸突損傷，本案經過化學染色可看出林榮助軸
    突受傷的範圍很大，有大量位在橋腦上的軸突受傷，才會發
    生死亡的結果，且是因外傷造成。至於撞擊的力量要多大才
    會造成軸突損傷，沒有人進行統計，但我進行解剖的經驗中
    ，也遇過2、3歲的小孩打開車門後跌倒，頭只是撞到車門把
    手，就立刻失去意識，醫院也檢查不出原因，解剖時顱骨同
    樣無骨折、無腦挫傷、無顱內出血，只有頭部有1個指甲大
    小的頭皮下出血，但經過病理切片就發現腦幹有非常嚴重的
    軸突損傷，因此碰撞力量要多大無法具體衡量。就本案而言
    ，雖然無法判斷碰撞力道大小，但是否為軸突損傷的1個重
    要症狀是有無立即性的意識改變或昏迷，喪失意識通常是當
    下立即發生，臨床經驗上也會有慢一點才發生意識改變的狀
    況，主要原因在於發生撞擊後腦幹內的軸突尚未立即、完全
    阻斷，過一段時間後受損表面的鈣離子才轉移到細胞軸突內
    ，人才倒地，此與本案的情況非常類似，林榮助是在抱怨劇
    烈頭痛後就心跳停止、昏迷，他並未抱怨心臟痛或肩痛、胃
    痛，住院期間也持續昏迷，可以認定軸突是在前晚碰撞時就
    有受傷，只是意識昏迷是晚一點才發生，至於到底要過多久
    後昏迷才算，目前沒有統計資料，但本案間隔大約10小時，
    依我經驗應該在合理範圍。
　⑷林榮助身體其餘部位的解剖，雖然其心臟本身有嚴重疾病，
    但頸部、胸部沒有受傷，而且心血管疾病已經持續一段時間
    ，不是新近的、急性或亞急性的心肌梗塞，因為沒有看到急
    性心肌梗塞會出現的嗜中性白血球及吞噬細胞，主動脈雖然
    嚴重粥狀硬化，胸主動脈及腹主動脈也有多處剝離，但均未
    破裂。另外林榮助也有輕微的矽肺症、早期肝硬化及腎臟動
    脈硬化，這些併發症或病症可能會加重死亡的結果，但林榮
    助腦幹的傷勢程度算嚴重，縱使沒有其他疾病，單獨此一撞
    擊本身就足以造成其死亡結果。因此最終鑑定認林榮助是因
    跌倒造成頭部外傷，大腦之右枕葉底部則形成對撞性腦挫傷
    ，腦髓腫脹，腦幹瀰漫性軸突損傷而死亡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206至221頁、第243至351頁）。　
 2、林榮助於109年12月3日晚間遭水管絆倒時，當下已傷及左眼
    部分，已認定如前，直至110年1月14日進行解剖時，仍可見
    右枕葉底部之對撞傷痕，化學染色後可見腦幹有大範圍的軸
    突損傷，鑑定人復綜合其解剖所見病理特徵、林榮助醫療紀
    錄及員警調查結果，輔以其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得出林榮
    助係因3日21時53分許跌倒撞擊頭部，大腦右枕葉底部發生
    對撞性腦挫傷、腦髓腫脹，因此大範圍傷及腦幹之軸突，形
    成瀰漫性軸突損傷，但軸突尚未立即、完全阻斷，遲至4日7
    時許方完全阻斷造成呼吸衰竭、心跳停止之結果，且此一傷
    勢足以單獨造成死亡結果之鑑定結論，業據其於本院審理時
    詳細說明其鑑定方法、所憑依據及推論經過，並接受兩造之
    詰問，觀其鑑定內容，前後因果緊密相聯、推論邏輯合理順
    暢，並無明顯矛盾、推論錯誤或出諸主觀臆測而非依客觀科
    學知識、證據判斷之情，此結論當屬可信。
 3、被告固辯稱林榮助本有諸多慢性疾病，鑑定人同證稱林榮助
    前開多項慢性疾病會加重其死亡結果，故死亡結果與跌倒無
    因果關係云云。然：
  ⑴刑法上之過失犯，以其過失行為與結果之間，在客觀上有相
    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
    ，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
    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
    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
    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
    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
    ，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
    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另在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中，
    行為人若履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結果即不致
    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意即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
    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可認與符
    合構成要件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⑵鑑定人於本院已清楚證稱：林榮助的傷勢本來就很嚴重，因
    為傷勢在腦幹，他在到院前也心跳停止，不急救或急救不成
    也是死掉，急救回來後還是呈現昏迷的狀況，因此雖然林榮
    助本來就有很多疾病，在住院期間併發很多症狀可能也會加
    重死亡的結果，且醫學上沒有絕對的事情，也有人瀰漫性軸
    突損傷後昏迷拖個幾十年，但因林榮助這個瀰漫性軸突損傷
    的傷勢本身就足以造成死亡結果，所以我認定此為死因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215、217頁），而林榮助12月4日尚在家中
    時即已昏迷，昏迷指數呈現最低（E1V1M1），住院期間昏迷
    指數亦始終維持在2分至6分間，呈現昏迷或半昏迷狀態，有
    救護紀錄表及加護中心病房病患身體評估表（見本院卷一第
    49頁、第71至146頁）可憑，堪認林榮助確於12月4日7時許
    因瀰漫性軸突損傷，腦幹之軸突完全阻斷而發生呼吸衰竭、
    心跳停止之結果，是林榮助於3日21時53分許因遭水管絆倒
    撞擊頭部，與4日7時許發生呼吸衰竭、心跳停止結果間，即
    有相當因果關係。
　⑶至林榮助送醫急救後固有恢復呼吸心跳，直至110年1月10日
    始因多重器官衰竭等原因而死亡，但各該併發症僅係加速死
    亡結果之因素，並非獨立導致死亡結果之原因，業經鑑定人
    證述明確。何況若無遭絆倒而發生呼吸衰竭、心跳停止之情
    事，林榮助本無須送醫急救、住院觀察，顯見若無遭絆倒之
    原因，通常情形不會導致林榮助住院而產生前開併發症，則
    林榮助遭水管絆倒，即為其死亡結果發生之相當條件。被告
    如有收妥水管，即可有效避免林榮助遭絆倒之事故進而住院
    、死亡之結果發生，則被告之過失不作為，即可認與符合構
    成要件之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應負過失致死責任，前揭辯
    解同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被告雖否認犯行，但有前揭證據可資認定，所辯
    各節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均堪認定，應
    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 
㈡、爰審酌被告未循正當管道解決承租房屋排水系統不良問題，
    不僅違反行政法規利用騎樓作為工作場所並私設排水管阻礙
    交通，復早已知悉該水管有致他人行走時不慎遭絆倒之風險
    ，可預見結束營業後如未將水管收妥，有致行人遭絆倒之危
    險，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仍任由水管於營業結束
    後橫跨騎樓地面，肇致林榮助行經時不慎遭絆倒，頭部發生
    撞擊而瀰漫性軸突損傷，翌日上午呼吸衰竭、心跳停止，送
    醫急救後雖恢復自發性心跳，但始終昏迷，住院過程中因固
    有疾病之併發症而死亡，其過失程度非輕，應負全部之過失
    責任，並造成難以挽回之結果，致林榮助之家屬受有難以彌
    補之傷痛。復於本案偵、審已歷時2年期間始終否認犯行，
    未能取得家屬之諒解，應一併參酌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所表示
    之意見（見本院卷二第62頁）。惟念及被告並無前科，有其
    前科表在卷，素行尚可。被告於本案審理期間復已表明願賠
    償28萬元，但林榮助家屬要求賠償500萬元，雙方就賠償金
    額之認知差距過大，始未能達成和解，有本院調解簡要紀錄
    表在卷（見本院審訴卷第49頁），堪認被告仍有展現彌補損
    失之誠意，告訴人之損失仍可待嗣後民事法院審理認定而獲
    得填補（所提附帶民事訴訟，已移送本院民事庭），即不宜
    過度強調此一因子，暨被告為高中肄業，目前經營同一肉圓
    店，月收入約20至30萬元、家境普通（見本院卷二第60至61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芝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白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胡家瑋
                                      法　官  王聖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瓊芳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1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和同



選任辯護人  林孟乾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48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和同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  實
一、郭和同自民國106年起，向陳水泳（涉嫌過失致死部分，業經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4865號認罪嫌不足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承租高雄市○○區○○路000號東方新都大樓之1樓店面，用以開設肉圓店，並在騎樓設置攤位，營業時間為每日6時30分至17時許，且因該處排水系統不良，於郭和同承租後另行裝設1條軟管排水水管，將店內廚房洗手台、冰箱等排流之廢水，經由店門口及騎樓排放至騎樓前方之排水孔，未營業時會由郭和同負責將該軟管水管收折置於店門口角落處，待營業時再將水管鋪設至排水孔，並將磚塊塞在水管經過店門口與騎樓地面高低落差處形成的空隙內，避免行人行走時不慎遭水管絆倒，負有妥善管理該水管以避免他人行走時不慎遭絆倒而發生生命、身體上危險之義務。109年12月3日結束營業後，郭和同可預見如未將水管收折另行置放，若有行人行經該處，可能因燈光昏暗未注意水管，不慎遭水管絆倒而發生生命、身體上之危險，本應注意將水管妥善收折，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而任由水管橫跨騎樓地面。適有居住於同址8樓之林榮助（28年7月生）於同日21時53分許外出購買宵夜，返家時行經肉圓店前騎樓，左腳不慎遭前揭水管勾住而失去平衡，身體左側先撞擊肉圓店鐵捲門後，即正面朝下倒地，頭部發生碰撞而受有左眉撕裂傷之傷勢，經路人攙扶、協助止血並稍做休息後即行返家，嗣翌日（4日）7時許向同住家人抱怨劇烈頭痛後，未久即失去呼吸心跳，送往國軍高雄總醫院前已無自發性呼吸、心跳及血壓，施以急救後恢復生命跡象，但仍意識昏迷，持續在加護病房治療，於110年1月10日19時48分許，因多重器官衰竭、肺炎併呼吸衰竭、急性腎衰竭、冠狀動脈疾病而死亡。經解剖鑑定，認定林榮助係於12月3日跌倒時，大腦右枕葉底部發生對撞性腦挫傷、腦髓腫脹，大範圍傷及腦幹之軸突，形成瀰漫性軸突損傷，但軸突尚未立即、完全阻斷，遲至4日7時許方完全阻斷造成呼吸衰竭、心跳停止，經急救後無法恢復神智，最終因瀰漫性軸突損傷致死。
二、案經林榮助之子林○昭、林○立獨立告訴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郭和同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做為證據（見本院卷一第153頁、第203至204頁、卷二第43頁），本院審酌上開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辯護人雖爭執證人林吳○○偵查中證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審訴卷第69至70頁、本院卷一第153頁），但本判決未以之作為認定被告犯行之證據，自毋庸交代其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事實欄所載承租店面開設肉圓店，並另行設置軟管水管通過騎樓以排水，未營業時均由被告負責將水管收起；營業時亦由被告負責避免水管產生縫隙導致他人行走時不慎勾到，暨109年12月3日結束營業後其未將水管收起而仍橫跨在騎樓地面，林榮助則於110年1月10日因多重器官衰竭等疾病而死亡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死犯行，辯稱：肉圓店旁彩券行之監視器並未攝得林榮助確實遭水管絆倒的畫面，證人即第一時間目擊林榮助倒地狀況之許家弘同未目擊林榮助有遭水管絆倒，已無證據可證明林榮助確係遭水管絆倒而跌倒，何況林榮助因許多慢性疾病而長期服用副作用為思睡、頭暈、暈眩之藥物，同無法排除係因其自身疾病及服藥緣故突然昏迷倒地之可能性。另林榮助於案發當時已有冠心病、主動脈粥狀硬化、剝離、慢性腎病、慢性肝炎、慢性胰臟炎等諸多疾病，鑑定人同證稱林榮助前開多項慢性疾病會加重其死亡結果，可認林榮助縱因跌倒而受有瀰漫性軸突損傷，與其死亡結果仍欠缺因果關係云云。然查：
㈠、上揭被告坦承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見警卷第7至8頁、偵卷第17至18頁、本院卷一第151頁、卷二第57頁、第59至60頁），核與證人陳○泳於警詢、偵訊之證述（見警卷第4至5頁、偵卷第18頁）相符，並有店面及水管照片、林榮助之國軍高雄總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高雄地檢署檢驗報告書（見他字卷第29至33頁、第41至51頁、第81至85頁、本院卷一第39至146頁）在卷可稽，被告於當日結束營業後，並未將水管收起，任由其橫跨在騎樓地面之事實，同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明確，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擷取照片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55至156頁、第159至162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認定被告有違反事實欄所載注意義務之過失，並導致林榮助遭水管絆倒、頭部發生碰撞之理由：
 1、被告於本院供稱：平常為了防止人家摔倒，我都會用一個磚頭放在水管經過門口高低落差處形成的縫隙內，或者直接將水管壓平，讓它緊貼在地上，這樣腳就不會勾到水管，沒營業時我也都會把水管收起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2至233頁、卷二第57頁、第59至60頁），核與現場模擬照片中，因肉圓店門口之地面，高於騎樓地面，故水管自店內延伸至排水孔而經過騎樓時，會在店門口與騎樓之高低落差處懸空而形成空隙乙節相符。又該騎樓之行人通行空間，因被告在騎樓設置攤位而縮減，僅留有攤位與店門口間能容許1個人通行之空間，有現場及模擬照片可證（見警卷第17至18頁、他字卷第31頁），自已大幅增加行人行經水管時，腳不慎伸入前開縫隙而遭水管勾住之危險，被告對此既已清楚知悉，而會在水管伸出時放置磚頭填滿縫隙或將水管壓平，結束營業時也會將水管收起，避免行人遭絆倒，顯見被告有妥善管理該水管，避免行人不慎遭水管絆倒之注意能力及避免此結果發生之可能性。
 2、證人許○弘於偵訊及本院證稱：我當初是在肉圓店隔壁再隔壁的理髮店施工，我當時站在肉圓店旁靠近馬路的地方，大約距離林榮助5、6公尺，我一開始有看到他從永和豆漿那裡一路走過來，先經過牙醫診所，再經過隔壁彩券行那裡緩緩走過來（依林榮助行走方向，依序會經過永和豆漿、牙醫診所、彩券行、本案肉圓店、理髮店），但我在講電話就沒有特別注意，後來是我聽到物品碰撞到鐵門的聲響後才又往該處看，當時肉圓店鐵捲門是整個關上的，我只有看到林榮助左側撞到肉圓店鐵捲門，之後就沿著鐵捲門滑落倒地，他的手也是僵直地貼著身體，不像一般人跌倒會往前撲，我沒有看到他如何撞到鐵捲門，而且肉圓店有攤位擋住我也看不到，我跑過去時林榮助沒有起身，就臉部朝下趴在那裡，當時他的腳已經超過水管，整個人都在肉圓店前面，我拍打他時他有回應，我就將他扶起坐著，扶起後我看他左邊眼角在流血，我就去旁邊彩券行借衛生紙幫他止血，當時林榮助的意識很正常，但他沒跟我說他發生何事及為何跌倒，坐了5至10分鐘後，我就扶著林榮助走回去，我及林榮助的位置及各店家位置如同當庭繪製之平面圖所示。我之前經過該肉圓店時也曾經被騎樓的水管絆到過，只是我年輕反應較好才沒跌倒等語（見偵卷第47至48頁、本院卷一第223至232頁）。證人即被告店面旁之彩券行老闆杜○城於偵查中亦證稱：我在該處經營彩券行已經超過10年，隔壁的肉圓店在開設前原本是美髮店，當時就已經有裝一條水管，我有看過路過的人不小心會被水管絆到。本案發生當天是肉圓店隔壁再隔壁店面的裝潢師傅跑進來問我有無衛生紙，說門口有人跌倒，我跑出去看才知道是樓上住戶，當時他臉朝下，我就和裝潢師傅一起把被害人扶起來，我看他左太陽穴有流血，我問他有無關係、要否送醫，他說不要緊，裝潢師傅就送他回去等語（見偵卷第39至40頁）。
 3、綜據前開證詞，除足認被告在騎樓設置水管，曾造成行經之路人不慎遭絆到之情形外，亦可徵林榮助當日確有在肉圓店門口，身體左側先撞擊肉圓店鐵捲門後，即正面朝下倒地，當下左眼位置附近已有外傷，此節與林榮助於翌日上午送國軍高雄總醫院急診時，確有左眼瘀傷之紀錄（見本院卷一第42頁）相符。至證人雖未目擊林榮助跌倒之原因，但許○弘既證稱林榮助跌倒之位置已經越過水管，且林榮助行經彩券行往肉圓店走去，行經水管時，林榮助之右腳先跨越該水管，未見水管有移動之情，但林榮助持續前進後，水管即有明顯因拉扯而往林榮助行走方向移動之情，同經本院勘驗明確，有前揭勘驗筆錄在卷，益徵林榮助確係因行經水管時，左腳不慎勾住水管，導致身體失去平衡而往左側傾倒，方因此撞擊肉圓店鐵捲門，此節不但與前述外在環境（該處騎樓僅餘攤位與店門口間之空間可供通行，因此當行人從彩券行往肉圓店方向行走時，左腳會非常靠近前開水管因懸空而形成之縫隙）、證人證詞及監視器影像均相符，亦合於物理原理（人行走時左腳突然被物體勾住而產生向後之拉力，身體會向左側傾斜），足堪認定。
 4、被告雖辯稱林榮助可能因病症或服藥緣故而暈眩云云，但許家弘及杜金城俱已明確證稱林榮助倒地後尚未昏迷、仍有意識，並可回答證人之詢問，已難認林榮助倒地之原因係因其自身疾病或服用藥物之關係所致。況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林榮助自走入架設於彩券行門口之監視器畫面中時起，直至行經該水管期間，其步伐、步態及身體姿勢均正常，並無疑似服用藥物或疾病發作後身體搖晃、傾斜或腳步不穩之情，同有勘驗筆錄可證（見本院卷二第43頁），足證林榮助跌倒之原因確為左腳遭水管絆到，與林榮助疾病及服藥無涉，此部分辯解即無可採，並可認定林榮助遭絆倒，尚無何未盡注意義務之過失。
 5、又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在道路堆積、置放、設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之物或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者，除責令行為人即時停止並消除障礙外，處行為人或其雇主新臺幣（下同）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罰鍰，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第82條第1項第1、3款固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於騎樓處設置攤位、鋪設水管，雖違反上開行政法規之禁止規範而應受行政處罰，但並不必然造成行人因此遭絆倒之結果發生，本案林榮助遭水管絆倒之成因，仍係被告於營業結束後未妥善收折水管所致，故本案應受評價者，係被告未履行其收妥水管義務之不作為，而非被告在騎樓設置攤位與水管之積極作為。而對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刑法第15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此處所稱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學理上稱之為保證人地位，並不以法令有作為義務之明文規定者為限，即令依契約、其他法律行為、習慣或法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甚或諸如自願承擔義務、最近親屬、危險共同體、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及對危險源有監督義務者，均應包括在內。行為人具有防止結果發生之法律上義務，對犯罪結果之發生依其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事實上同有履行該防果義務之可能性，且若履行該義務後，構成要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可能僅生較輕微之結果，竟怠於履行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致構成要件結果產生，即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另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除行為人有前述作為義務外，應再進一步依同法第14條規定，檢視行為人之不作為，有無違反其應盡之注意義務為斷。查被告既承租店面、鋪設水管，當負有妥善管理該水管，避免行人不慎遭水管絆倒之注意義務，且其已於營業期間在水管與地面之縫隙間置放磚頭或將水管壓平，營業結束後亦會將水管收起，則對其未收妥水管可能因此導致行人不慎遭絆倒之結果，顯有預見可能性及避免可能性，履行相關之作為義務並無困難，竟仍違背其注意義務，於營業結束後未將水管收妥，導致林榮助行經該處時左腳不慎遭水管絆到而跌倒之結果發生，自應負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責任。
㈢、認定林榮助109年12月3日21時53分許行經該處時不慎遭水管絆倒，頭部發生碰撞，傷及腦幹之軸突，形成瀰漫性軸突損傷，遲至同年12月4日7時許方完全阻斷造成呼吸衰竭、心跳停止，最終於110年1月10日發生死亡結果之理由：
 1、鑑定人即法醫師潘至信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⑴我進行解剖時，已經從警方提供之資料得知本案被害人林榮助109年12月3日晚上出門疑似被店家水管絆倒而跌倒撞到頭，隔日上午劇烈頭痛、在家中已失去意識，到院前已無呼吸心跳，急救後心跳雖恢復，但住院期間持續昏迷，昏迷指數都是最低分，住院期間做了心臟支架後，隔年1月10日死亡。另外從醫院之影像紀錄，可以得知林榮助有輕微的大腦及小腦老年性萎縮。
　⑵110年1月14日進行解剖時，林榮助即便已經住院1個多月，左邊上眼瞼之位置仍然有瘀傷，左眉位置有1個經縫合、長約1.8公分而快癒合之傷口，左眉傷口的內部可以見到輕微的頭皮下軟組織出血，將該位置做切片觀察，可以看到頭皮下的軟組織有棕色的血鐵質吞噬細胞，意謂此處曾有過出血，且出血時間較長，顏色才會氧化變深，頭皮下少量的肌肉纖維，也有被擠壓碎裂的情形，頭部的其他部位沒有出血點，身體其他部位也沒看到什麼撞擊點或傷口。顱骨切開移除後，硬腦膜上腔沒有出血，硬腦膜移除後，下方腦髓就可看到明顯腫脹、壞死軟化的狀況，撞擊點在額部位置，但頭蓋骨、下方顱底及顱骨撞擊的點都沒看到骨折，從底部來看，可以看到右枕葉底部有顏色較棕色的區域，大約4乘2.3公分大，這位置剛好是撞擊點的對側，可以判定是因為大腦飄在脊髓液裡，因此當頭部在移動狀態下撞到固定的物體，例如跌倒，在撞擊的瞬間，大腦脊髓液會往撞擊點集中，大腦就會被推到對側，形成對撞性腦挫傷，此種傷勢對側的傷口會比撞擊側的傷口更嚴重，以本案而言撞擊點在左額，若身體是在移動的狀態下去撞擊，大腦就會被推往右側而撞到底部或後部，在對側形成腦挫傷，大腦的皮質，甚至下面的小腦因為撞擊摩擦而引起腦髓壞死、出血，且傷勢比撞擊處嚴重，因此我判斷這是在身體移動狀態下形成的傷痕，而非身體在靜止狀態下遭硬物撞擊。再從切片觀察，腦挫傷的區域也出現很多吞噬細胞在消化受傷的位置。
　⑶再來，法醫解剖時會將腦幹整個切下來看有無受傷，腦幹是指橋腦及延腦，裡面有很多控制身體、呼吸及心跳的位置，因此又稱生命中樞，腦幹有無受傷是以軸突有無損傷來判定，因為人的神經細胞本體（神經元）頭上有很多樹枝狀的東西，尾巴連了一條管線就是軸突，軸突是神經細胞傳遞神經訊息給另一個細胞的重要管道，若軸突有受損，會在近端累積一種叫β-APP的化學物質，經由將病理切片進行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就可看出，但從核磁共振掃描看不太出來，除非有幾萬條的神經軸突受傷才看得到。而造成軸突損傷的原因，大部分是因為發生撞擊後，因為大腦、小腦及腦幹的大小、皮質、灰質、白質等之密度、重量都不同，會因撞擊後位移、快慢的不同，位置錯開而形成剪力，此外顱內壓增高而形成由上往下的壓迫，軸突也可能因擠壓而損傷。軸突損傷的嚴重程度在臨床上分三級，損傷之程度、範圍、位置會決定意識會否改變及會否致死，影響到腦幹就是最嚴重的，臨床上稱為瀰漫性軸突損傷，本案經過化學染色可看出林榮助軸突受傷的範圍很大，有大量位在橋腦上的軸突受傷，才會發生死亡的結果，且是因外傷造成。至於撞擊的力量要多大才會造成軸突損傷，沒有人進行統計，但我進行解剖的經驗中，也遇過2、3歲的小孩打開車門後跌倒，頭只是撞到車門把手，就立刻失去意識，醫院也檢查不出原因，解剖時顱骨同樣無骨折、無腦挫傷、無顱內出血，只有頭部有1個指甲大小的頭皮下出血，但經過病理切片就發現腦幹有非常嚴重的軸突損傷，因此碰撞力量要多大無法具體衡量。就本案而言，雖然無法判斷碰撞力道大小，但是否為軸突損傷的1個重要症狀是有無立即性的意識改變或昏迷，喪失意識通常是當下立即發生，臨床經驗上也會有慢一點才發生意識改變的狀況，主要原因在於發生撞擊後腦幹內的軸突尚未立即、完全阻斷，過一段時間後受損表面的鈣離子才轉移到細胞軸突內，人才倒地，此與本案的情況非常類似，林榮助是在抱怨劇烈頭痛後就心跳停止、昏迷，他並未抱怨心臟痛或肩痛、胃痛，住院期間也持續昏迷，可以認定軸突是在前晚碰撞時就有受傷，只是意識昏迷是晚一點才發生，至於到底要過多久後昏迷才算，目前沒有統計資料，但本案間隔大約10小時，依我經驗應該在合理範圍。
　⑷林榮助身體其餘部位的解剖，雖然其心臟本身有嚴重疾病，但頸部、胸部沒有受傷，而且心血管疾病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不是新近的、急性或亞急性的心肌梗塞，因為沒有看到急性心肌梗塞會出現的嗜中性白血球及吞噬細胞，主動脈雖然嚴重粥狀硬化，胸主動脈及腹主動脈也有多處剝離，但均未破裂。另外林榮助也有輕微的矽肺症、早期肝硬化及腎臟動脈硬化，這些併發症或病症可能會加重死亡的結果，但林榮助腦幹的傷勢程度算嚴重，縱使沒有其他疾病，單獨此一撞擊本身就足以造成其死亡結果。因此最終鑑定認林榮助是因跌倒造成頭部外傷，大腦之右枕葉底部則形成對撞性腦挫傷，腦髓腫脹，腦幹瀰漫性軸突損傷而死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6至221頁、第243至351頁）。　
 2、林榮助於109年12月3日晚間遭水管絆倒時，當下已傷及左眼部分，已認定如前，直至110年1月14日進行解剖時，仍可見右枕葉底部之對撞傷痕，化學染色後可見腦幹有大範圍的軸突損傷，鑑定人復綜合其解剖所見病理特徵、林榮助醫療紀錄及員警調查結果，輔以其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得出林榮助係因3日21時53分許跌倒撞擊頭部，大腦右枕葉底部發生對撞性腦挫傷、腦髓腫脹，因此大範圍傷及腦幹之軸突，形成瀰漫性軸突損傷，但軸突尚未立即、完全阻斷，遲至4日7時許方完全阻斷造成呼吸衰竭、心跳停止之結果，且此一傷勢足以單獨造成死亡結果之鑑定結論，業據其於本院審理時詳細說明其鑑定方法、所憑依據及推論經過，並接受兩造之詰問，觀其鑑定內容，前後因果緊密相聯、推論邏輯合理順暢，並無明顯矛盾、推論錯誤或出諸主觀臆測而非依客觀科學知識、證據判斷之情，此結論當屬可信。
 3、被告固辯稱林榮助本有諸多慢性疾病，鑑定人同證稱林榮助前開多項慢性疾病會加重其死亡結果，故死亡結果與跌倒無因果關係云云。然：
  ⑴刑法上之過失犯，以其過失行為與結果之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另在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中，行為人若履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意即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可認與符合構成要件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⑵鑑定人於本院已清楚證稱：林榮助的傷勢本來就很嚴重，因為傷勢在腦幹，他在到院前也心跳停止，不急救或急救不成也是死掉，急救回來後還是呈現昏迷的狀況，因此雖然林榮助本來就有很多疾病，在住院期間併發很多症狀可能也會加重死亡的結果，且醫學上沒有絕對的事情，也有人瀰漫性軸突損傷後昏迷拖個幾十年，但因林榮助這個瀰漫性軸突損傷的傷勢本身就足以造成死亡結果，所以我認定此為死因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5、217頁），而林榮助12月4日尚在家中時即已昏迷，昏迷指數呈現最低（E1V1M1），住院期間昏迷指數亦始終維持在2分至6分間，呈現昏迷或半昏迷狀態，有救護紀錄表及加護中心病房病患身體評估表（見本院卷一第49頁、第71至146頁）可憑，堪認林榮助確於12月4日7時許因瀰漫性軸突損傷，腦幹之軸突完全阻斷而發生呼吸衰竭、心跳停止之結果，是林榮助於3日21時53分許因遭水管絆倒撞擊頭部，與4日7時許發生呼吸衰竭、心跳停止結果間，即有相當因果關係。
　⑶至林榮助送醫急救後固有恢復呼吸心跳，直至110年1月10日始因多重器官衰竭等原因而死亡，但各該併發症僅係加速死亡結果之因素，並非獨立導致死亡結果之原因，業經鑑定人證述明確。何況若無遭絆倒而發生呼吸衰竭、心跳停止之情事，林榮助本無須送醫急救、住院觀察，顯見若無遭絆倒之原因，通常情形不會導致林榮助住院而產生前開併發症，則林榮助遭水管絆倒，即為其死亡結果發生之相當條件。被告如有收妥水管，即可有效避免林榮助遭絆倒之事故進而住院、死亡之結果發生，則被告之過失不作為，即可認與符合構成要件之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應負過失致死責任，前揭辯解同無可採。
㈣、綜上所述，被告雖否認犯行，但有前揭證據可資認定，所辯各節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 
㈡、爰審酌被告未循正當管道解決承租房屋排水系統不良問題，不僅違反行政法規利用騎樓作為工作場所並私設排水管阻礙交通，復早已知悉該水管有致他人行走時不慎遭絆倒之風險，可預見結束營業後如未將水管收妥，有致行人遭絆倒之危險，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仍任由水管於營業結束後橫跨騎樓地面，肇致林榮助行經時不慎遭絆倒，頭部發生撞擊而瀰漫性軸突損傷，翌日上午呼吸衰竭、心跳停止，送醫急救後雖恢復自發性心跳，但始終昏迷，住院過程中因固有疾病之併發症而死亡，其過失程度非輕，應負全部之過失責任，並造成難以挽回之結果，致林榮助之家屬受有難以彌補之傷痛。復於本案偵、審已歷時2年期間始終否認犯行，未能取得家屬之諒解，應一併參酌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所表示之意見（見本院卷二第62頁）。惟念及被告並無前科，有其前科表在卷，素行尚可。被告於本案審理期間復已表明願賠償28萬元，但林榮助家屬要求賠償500萬元，雙方就賠償金額之認知差距過大，始未能達成和解，有本院調解簡要紀錄表在卷（見本院審訴卷第49頁），堪認被告仍有展現彌補損失之誠意，告訴人之損失仍可待嗣後民事法院審理認定而獲得填補（所提附帶民事訴訟，已移送本院民事庭），即不宜過度強調此一因子，暨被告為高中肄業，目前經營同一肉圓店，月收入約20至30萬元、家境普通（見本院卷二第60至6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芝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白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胡家瑋
                                      法　官  王聖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瓊芳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